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先锋班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切实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

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经学校研究决定，从 2013级开始设立“创新创业先锋班”（以

下简称“先锋班”）。为了规范“先锋班”的开设、管理和考核，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先锋班”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为重点，以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

力为宗旨，以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力军为目标，结合专业优势和特点，通

过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开设跨专业创新创业课程，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借助

第二和第三课堂，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创新创业。

二、培养目标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培养具备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

业能力，掌握创业基础知识、创业技巧和企业运营技能的高素质创新创业者。

三、培养要求

经过学习，创新创业先锋人才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对国家和民族具有责任感。

2. 具备较扎实的本专业基础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系统掌握创业理论

知识和技能，能够从认知创业到熟悉并实践创业活动。

3. 掌握创业所需的管理技能，熟练运用相关管理方法。

4. 具备创业者必需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能承担较高的工

作压力及创业风险。

四、培养对象

二级学院依托某个专业（群）和深度合作企业开设具有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先锋

班，每个先锋班 30人，主要面向有意愿想创业的大二学生（大一和大三学生如课程无

冲突，也可以考虑；可以跨专业）。

五、培养周期

先锋班的培养周期为一年（两个学期），每年 3月份开班，11月份结束。



六、培养方法

1. 先锋班以创新创业项目为牵引，以相应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为依托，利用仿真现

代办公和真实的运营环境，由高素质的创业专职教师、校外企业专家导师进行教学，

将理论教学、实践操作与素质培养融为一体，全方位提升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长为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 学生进入先锋班后，一般按 5人一组组建新团队，共同完成为期 1年（2个学

期）的学习。

3. 采取全校公选课的形式开班，学生按要求修完每门课程将得到相应的学分。完

成 12个学分颁发“创新创业先锋班结业证书”。

4. 先锋班的课时和耗材与公选课一致，由二级学院统一安排。

七、课程设置

先锋班的课程设置六门，每学期三门，共 12个学分。课程两门由创业教育学院组

织教学，两门由举办的二级学院的相关专业组织教学，两门由合作企业（实训基地）

组织教学。

创新创业先锋班课程设置表

课 程 课时/学分 承担单位

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或：创业融资；创

业营销；创新思维与创新技法应用；等）
32/2 创业教育学院

公司创业实战 32/2 创业教育学院

（与专业相融合课程） 32/2 二级学院相关专业

（与专业相融合课程） 32/2 二级学院相关专业

（企业实训课程） 32/2 合作企业

（企业实训课程） 32/2 合作企业

八、考核方式

先锋班注重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方式，鼓励学生在行动中学习。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课堂学习考核（30%-50%）与课堂外创新创业活动成果考核（70%-50%）；课堂外的

创新创业活动成果主要包括：创意、创新作品、公司创业团队、商业模式以及销售利

润等；课堂学习考核建议使用 360°考核，尽可能避免搭便车现象，重在鼓励学生的参

与度。



九、班级管理

1. 从 2018年起进行立项管理，经过申报、审核、批准的校级立项先锋班，由学校

提供经费支持，限期完成培养任务。各学院可以根据自身资源优势自主开设先锋班。

2. 先锋班项目负责人（班主任）的职责：

1) 制定计划，组织编制“招生简章” 、“培养方案”、 “课程简介”和“授课计

划”等文件材料，进行项目申报。

2) 组织招生宣传、收集报名信息、组织面试并公布录取结果。

3) 进行班级的日常管理，组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

4) 与合作的企业及导师保持密切联系，确保企业所承担的双创实践实训课程顺利

实施。

5) 课程结束后，进行项目总结，填写结题申请书，连同收集整理好的全部文件资

料（课程文件、成绩登记表、教学图片、教学成果、特色材料等）提交给创业

教育学院教学秘书存档，并作为先锋班及班主任评优的依据。

十、创业支持

为激励学生创业热情，进一步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学校将提供一系列支持：

1. 创业教育学院提供开班的指导和相关的模板、结业证书等，协助做好宣传和课

程设置安排，其他的咨询服务。

2. 硬件设施支持：学校为先锋班提供现代化的仿真实训场地、多媒体设备等硬件

设施。同时，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运营场地（学生创业训练综合楼、众创空间等大学

生创业园区）。

3. 软件设施支持：配备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创业实战实操系统。

4. 课程体系支持：结合学生自带的创业项目，研发适合本实验班的配套课程。

5. 师资支持：由学校创新创业专职教师和企业导师授课，同时邀请政府、行业、

专家参与项目指导和评审。

6. 学分支持：按要求完成教学计划的学生，可获得相应学分（2学分/门）和结业

证书。

7. 基金支持：优秀项目（团队）将可能获得“精通创业扶持基金”和“新道创业

种子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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